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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 函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
號

承辦單位：校園安全事務室

承辦人：江幸甄

電話：077995678#3125

電子信箱：bugbuglinlin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3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教安字第11102100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甄選規定 (44804380_111021001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國防部「國軍第56屆文藝金像獎」作品甄選規定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防部111年4月29日國政文心字第111010821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甄選資訊請各單位協助宣導，並鼓勵所屬人員報名參加；

活動詳情請至全民國防教育網（https://aode.mnd.gov.

tw），或逕洽02－85099077，黃中校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(含私立學校)

副本：本府教育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